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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21/2021_2022__E9_87_8D_

E5_BA_86_EF_BC_9A2_c54_221105.htm 关于做好2007年重庆市

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各区县(自治县)人

事局考试管理部门，市级各部门人事(干部)处： 根据重庆市

人事局、重庆市建设委员会《关于印发＜重庆市二级建造师

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＞的通知》(渝人发［2005］111号)和

重庆市人事局《关于印发2007年度全市人事考试工作计划的

通知》(渝人发〔2006〕137号)规定，为切实做好我市2007年

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

： 一、报名时间 2007年4月23日5月25日。 二、考试时间及科

目 10月27日 9:00─12:0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15:00─17:00 建设

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10月28日 9:00─12:00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

务 三、报考条件 ㈠ 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恪守职业道德，符

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，可报名参加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

试： 1．具备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中等专科(含专业证书)以上

学历并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与管理工作满2年； 2．具备其

他专业中等专科以上学历并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与管理工

作满5年； 3．40岁以上，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与管理工作

满15年。 ㈡ 符合报名规定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可免考

相应科目： 1．已取得《建筑施工企业二级项目经理资质证

书》，并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可免《建设工程施

工管理》科目的考试。 2．已取得《建筑施工企业一级项目

经理资质证书》，并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可免《

建设工程施工管理》和《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》2个科目



的考试。 ㈢ 已取得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，也可报

名参加另一个专业的考试。考试合格后核发相应专业执业资

格证书，该证书作为注册时增加执业专业类别的依据。 四、

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专业调整情况 根据人事部办公厅、

建设部办公厅《关于建造师资格考试相关科目专业类别调整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国人厅发〔2006〕213)文件，为适应建筑

市场发展需要，有利于建设工程项目与施工管理，经建设部

、人事部研究，对建造师资格考试《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》

科目的专业类别进行调整。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㈠ 二级

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专业调整问题 合并的专业类别： 1．将

原“房屋建筑、装饰装修”合并为“建筑工程”。 2．将原

“矿山、冶炼(土木部分内容)”合并为“矿业工程”。 3．将

原“电力、石油化工、机电安装、冶炼(机电部分内容)”合

并为“机电工程”。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《专业工程管

理与实务》科目取消了港口与航道、通信与广电2个专业类别

。调整后，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《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

》科目设置6个专业类别：建筑工程、公路工程、水利水电工

程、市政公用工程、矿业工程和机电工程。 ㈡ 二级建造师执

业资格考试专业衔接问题 为保证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《

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》科目各专业类别调整的平稳过渡，

在2007年度考试报名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： 1．已按原《专

业工程管理与实务》科目相关专业类别报名参加2006年度考

试，且部分科目合格的人员，在2007年度继续按照原各科目

考试大纲的要求，参加其他剩余科目考试。 2．在2007年度首

次参加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的人员，报名时应根据本人

实际工作需要，在调整后的《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》科目中



选择相应专业类别。 3．自2008年度起，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

考试报名均应按照调整后《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》科目的专

业类别进行。更多信息请访问：考试吧建造师栏目[1] [2] [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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